
附件: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

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
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

议案的审议意见

一、３７件议案提出的１３项立法,已经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

常委会立法规划或者立法工作计划

１莫小峰、买世蕊等６０名代表提出制定法治宣传教育法的

议案２件 (第１６３、２５１号).议案提出,开展法治宣传教育,是

提高公民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,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、建设社

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长期基础工作.建议制定法治宣传教育

法,明确法治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,建立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

度,强化普法责任,明确部门职责、考核与实施、保障与监督及

法律责任,强化对法治宣传教育的监督和评价等.

— 1

法治宣传教育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

类项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初次审议的法

律案,由我委牵头起草并提请审议.我委自去年４月启动立法以

来,按照起草工作方案稳步推进.目前已形成法律草案稿和草案

说明.下一步,我委将召开全体会议,进一步修改完善草案稿,
—



２海南、宁夏代表团和方燕、戴茵、周潮洪、杨景海、

争取于年底前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.

黄

美媚、陈莉娜、里赞、丁顺生、高鑫、杨小天等３０９名代表提出

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１２件 (第９、２０、３９、６２、６３、６７、

９１、１５３、１５４、１６１、１９９、２７６号).议案提出,实践的快速发

展对法律供给提出新的更高需求,建议加快制定检察公益诉讼

法,明确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定位、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法律

地位,规定案件范围、案件管辖、诉前程序、审判程序、执行程

序、救济程序,完善民事公益诉讼诉权顺位,强化检察机关调查

权、平衡各方举证责任、完善证据种类,建立健全公益诉讼赔偿

制度,规范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使用、鉴定费用承担等,与民事

诉讼、行政诉讼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法律制度做好衔接.

检察公益诉讼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

类项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备审议项目,

由我委牵头起草并提请审议.２０２３年１２月,我委组织召开立法

工作第一次会议,成立立法专班,正式启动立法工作.今年,先

后通过部门座谈、专家座谈、立法专班集中改稿、立法调研等工

作,听取各有关方面意见,不断修改完善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

稿.议案所提部分建议,正是立法工作当前研究讨论的重点问

题.下一步,我委将进一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,努力凝聚立法共

识,在确保立法质量的前提下,加快立法工作进度,适时提请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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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会议审议.

３魏建平、崔荣华等６１名代表提出制定户籍法的议案２件

(第２０３、２７８号).议案提出,１９５８年实施的户口登记条例已不

适应当前户籍服务管理工作需要,应加快制定户籍法.建议户籍

法立法应放宽对迁移条件的限制,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;简化户

籍登记和迁移程序;加强户籍信息安全管理;明确法律责任等.

公安部表示,近年来,我国持续开展户籍制度改革.公安部

与相关部门紧密协作,推动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,全国

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,为户籍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

基础.公安部目前已启动户籍立法研究起草工作,下一步将会同

有关部门深入开展实地调研,广泛征求意见,做好户籍法立法相

关工作.

户籍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目.

户籍法立法工作社会普遍关注,涉及多部门职责,下一步我委将

认真研究代表所提建议,与有关部门就户籍制度改革和建设中的

重要问题加强沟通协调,继续推动立法工作.

４海南代表团提出制定看守所法的议案１件 (第２１号).

议案提出,现行看守所条例及实施办法 (试行)出台已３０余年,

法律位阶较低,内容过于笼统和原则,对看守所的职能、管理方

式、监督机制等缺乏明确规定和标准,难以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

益,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.建议深入开展看守所

法立法调研和论证,科学拟定立法框架,解决好看守所的职能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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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机构体制、监督管理以及在押人员的权利救济等重点问题.

公安部表示,目前已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,对看守所法

草案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,代表议案中所提重点问题均在送审稿

中有明确规定.下一步,将配合有关立法部门按照立法程序推进

立法进程.

看守所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

目.我委将认真研究代表所提意见,积极参与立法有关重点问题

的研究讨论,推动相关部门加快立法进程.

５苗伟等４２名代表提出制定网络犯罪防治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９４号).议案提出,目前关于网络犯罪防治的法律规定较为

分散,体系建设相对滞后,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的实践需要.建议

制定网络犯罪防治法,科学界定网络犯罪的定义和范围;明确部

门职责任务;建立健全境外回流案件的电子证据收集和认定,赃

款认定、退赔和处置等制度机制;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、国际

交流合作、保障与监督等.

公安部表示,制定网络犯罪防治法确有必要.公安部于

２０１８年启动网络犯罪防治立法,会同中央国安办、中央网信办

等单位积极推进立法进程.目前,已研究起草了草案稿,正在修

改完善.下一步,将深入调查研究,加强与有关方面的沟通协

调,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,加快立法工作进度.

我委认为,随着科技发展和网络普及,网络犯罪已成为重要

社会风险之一,制定网络犯罪防治法、系统构建网络犯罪防范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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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度确有必要.网络犯罪防治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

立法规划第二类项目.下一步,我委将密切关注立法进程,加强

与公安部等起草部门的沟通联系,积极推动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代

表议案所提意见建议,抓紧推进立法工作.

６夏道虎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制定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

促进法的议案１件 (第２５２号)、陈红枫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制定多

元化解纠纷促进法的议案１件 (第２９６号).２５２号议案提出,

为推动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工作合力,破解瓶颈问题,凝聚

全社会共识,建议加快制定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促进法.

从推动解纷平台实体化运行、明确基层源头治理责任、加强配套

保障等方面予以规定.２９６号议案提出,为明确纠纷解决途径与

当事人诉权保障,规范多元解纷方式之间的程序衔接,建议制定

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法.规定适用调解的民事纠纷类型,明确调解

组织职责,明确民事纠纷诉前调解前置制度,加强程序衔接,明

确诉讼时效中断的权利救济保障等.

最高人民法院表示,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法的立法工

作参与单位,正在积极开展立法建议稿的起草工作,赞同代表议

案关于强调解纷平台实体化运行、基层源头治理责任、配套保障

等建议,将在立法建议稿中予以吸收采纳;并在后续调研和立法

建议稿起草过程中,进一步研究论证有关法律名称、民事纠纷调

解前置制度等意见建议.

司法部表示,近年来大力加强调解工作,注重发挥调解、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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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、律师等职能作用,推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,矛盾纠

纷排查化解成效显著.下一步,司法部将配合相关部门认真研究

论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立法有关问题,会同人民法院完善先行调

解工作机制.

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方面的立法项目,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

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三类项目.我委将立足自身职责,持续关注矛

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以及相关机制完善,配合有关部门认真研究

论证代表议案提出的关于法律名称、解纷平台实体化、压实工作

责任、落实配套保障、规范程序衔接等意见建议,积极推动立法

相关工作.

７海南、云南代表团和江帆、齐秀敏、程萍等９０名代表提

出修改仲裁法的议案５件 (第２、４０、４１、１５７、１５８号).议案

提出,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、对外开放不断扩大,国际商

事仲裁需求明显增加,现行仲裁法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仲裁实

践需要,有必要对仲裁法进行全面修改,完善仲裁制度、提升仲

裁公信力.建议对下列内容进行规定或研究:扩大仲裁受案范

围,明确仲裁机构的性质、涉外因素的判断标准等,完善仲裁员

制度、仲裁庭制度等,增加专设仲裁、在线仲裁、仲裁协会职

能、案外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等.应当加快立法工作进度,

尽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最高人民法院表示,代表们提出的建议都是仲裁法修改过程

中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,对于仲裁机构的定位、仲裁协会的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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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能、完善仲裁员选聘和履职责任、专设仲裁、在线仲裁等建议

表示赞同,对于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、涉外因素的判断标准、仲

裁员在违反相关规定且仲裁裁决被撤销或不予执行情况下的法律

责任、案外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等建议,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

证.司法部表示,经深入调查研究,邀请最高人民法院、全国人

大常委会法工委等单位及相关专家组成工作专班,形成了仲裁法

修订草案稿,司法部部务会已审议通过,将尽快推进下一步工

作.

仲裁法修改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

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初次审议的法律案,

提请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.我委将继续积极配合推进立

法工作.

８冯兴亚、李建卫等７１名代表提出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

议案２件 (第９２、２０１号).议案提出,随着经济社会发展,当

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治理新情况、新问题不断涌现,现行道路交

通安全法亟待修改.建议适当提高部分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;完

善醉酒驾驶机动车行刑衔接;细化关于非现场执法的规定;明确

辅警参与道路交通执法职责;完善处罚种类与行政处罚法相关规

定的衔接;增加有关智能驾驶汽车的法律规定等.

公安部表示,代表议案中部分建议在送审稿中已有体现,下

一步将积极配合做好修法工作.司法部表示,公安部已经报送了

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,司法部已就送审稿广泛听取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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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意见,代表议案所提建议也是各方反映较为集中的重点问

题.下一步将会同公安部深入研究论证,积极稳妥推进修法工

作.

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

第一类项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备审议

项目.我委一直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进程,并多次就修订草

案稿和送审稿研提修改意见.下一步,我委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

门的沟通联系,深入研究立法拟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,协助推进

立法工作.

９齐秀敏等３０名代表提出修改律师法的议案１件 (第２０５

号).议案提出,随着律师队伍壮大,律师业务范围拓宽,律师

行业发展产生很多新问题.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央在有关重要决

定、文件中对律师制度改革和律师工作作出新部署,一些地方结

合自身实际在规范和保障律师行业发展方面进行了立法实践,为

完善国家法律制度积累了经验.建议适时修改律师法,完善律师

执业保障机制、健全律师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、加强律师队伍

建设等.

司法部表示,将加快推进律师法修改工作,完善律师法律制

度顶层设计,构建更加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律师制度体系.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建议,将深入调研并合理采

纳.

律师法修改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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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备审议项目.我

委赞同司法部意见,将提前介入,积极配合司法部就代表们关心

的重点问题加强研究论证,推进律师法修改工作.

１０张强、李刚等６０名代表提出修改监狱法的议案２件

(第９８、２６０号).议案提出,现行监狱法有关规定较为笼统、甚

至存在空白,与修改后的刑法、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有关规定不一

致,与新的监管改造形势不相适应.建议修改监狱法,强调党对

监狱工作的绝对领导,规定监狱企业的法律地位、管理体制等,

将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、监狱分类、监地联防联控等好的经

验上升为法律,并加强与其他法律的有效衔接;完善安置帮教制

度,设置专章对安置帮教工作进行调整规范,解决机制、队伍、

经费等问题.

司法部表示,已启动监狱法修订工作,目前已形成修订草案

稿,正在对修订过程中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与有关部门进行深入

沟通.下一步将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所提的意见建议,完善修订草

案稿.

监狱法修改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

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初次审议的法律案.

我委始终高度关注监狱法修改工作,派员参加了司法部组织的专

家论证会、立法调研等,认真研究相关草案稿,及时掌握工作进

展情况和立法中的重大问题.我委将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在起草过

程中认真研究代表所提意见,尽快形成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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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审议.

１１张强、齐秀敏、程萍等９０名代表提出修改公证法的议

案３件 (第９７、１５９、１６０号).议案提出,现行公证法对公证职

能作用发挥保障不够充分,法律责任体系不完备,导致公证队伍

萎缩,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.建议修改公证法,建立统一

的公证法律服务市场和适度有序竞争的市场结构,明确公证机构

职能定位,放宽公证员准入条件,赋予公证机构适当的调查权,

健全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,将对公证事务范围的规定调整

为开放式表述,为公证行业创新发展预留空间等.

司法部表示,代表们提出的推进公证电子档案建设、落实公

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等建议,已会同有关部门推动落实,放

宽公证员准入条件、赋予公证机构适当调查权、健全公证法律责

任体系等建议,对于发展壮大公证员队伍、保障公证文书质量、

加强公证执业监督具有重要意义.司法部正在对公证法修改开展

调研论证工作,对代表所提问题和建议将认真组织研究论证,广

泛听取意见.

公证法修改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

目.我委将密切关注公证法修改工作,提前介入并积极参与重点

问题的研究论证,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,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在

起草过程中认真研究代表所提意见建议,尽快形成修订草案.

１２宁夏代表团和张强、吴梅芳等６０名代表提出修改人民

警察法的议案３件 (第６８、９３、２５０号).议案提出,随着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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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人民警察执法环境的新变化,现行人

民警察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需要,亟待修改.建议增设章

节,适当扩充内容和篇幅;科学界定人民警察范围,增加国家安

全机关人民警察,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司法警察,司法行政机关

的监狱、戒毒人民警察等,并进一步丰富其职权、职责、权益保

障等内容;对非警务活动作出规定;适当提高人民警察职业门槛

等.

公安部表示,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、反复研究论证基础上,

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法律修订草案稿.代表所提意见建议,在草案

稿中已基本予以吸收.目前正在积极推动按照立法程序提交审

议,争取法律早日出台.

人民警察法修改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

类项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备审议项目.

我委将继续关注立法进程,认真研究代表所提建议,与有关部门

就草案稿加强沟通和研究论证,推进立法进程.

１３海南代表团提出修改禁毒法的议案１件 (第４号).议

案提出,当前毒品形势依然严峻复杂,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物

质层出不穷,互联网＋的贩毒手段越来越隐蔽,新情况新问题不

断出现.建议修改禁毒法,在禁毒工作方针中增加 “禁运”、“禁

持”内容;将社区戒毒工作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;对涉毒违法

行为的处罚措施作出明确规定;增加涉及新型毒品 (未列管成瘾

物质)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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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部表示,禁毒法实施１６年来,在加强禁毒斗争、减少

毒品社会危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.当前国内国际毒品形势发

生深刻复杂变化,有必要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完善.公安部禁毒

局成立了修法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,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立法调研

活动.海南代表团提出的完善禁毒工作方针、理顺社区戒毒体制

机制、明确涉毒违法行为处罚措施、规定涉未列管成瘾物质违法

犯罪及其法律责任等建议均为此次修改禁毒法的重点调研题目.

下一步,公安部将加快修法进程,尽快形成修订草案.

禁毒法修改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

目.我委将密切关注禁毒法修改工作,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,

加强对重点问题的研究,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在起草过程中认真研

究代表议案所提意见,待条件成熟时,将修订草案按程序提请全

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二、２件议案提出的２项立法,建议适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

会立法工作计划

１４汤维建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制定人民监督员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２３８号).议案提出,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把深化人民

监督员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,２０１５年２月,中

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«深化人民监督

员制度改革方案»,强调 “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”.建议制定

“人民监督员法”,采取 “总则＋分则”式的体例,主要内容包括

完善人民监督员的管理体制、强化人民监督员实施监督的法律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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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、加强对人民监督员的履职监督、加强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宣

传等.

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,法律供给不足制约了人民监督员工作

效能发挥,无法满足司法实践需要,制定人民监督员法有助于巩

固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成果,保障人民监督员依法履职.司法部

表示,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、监督方式不断拓展,有必要总结

经验,把成熟做法上升为法律制度,提高人民监督员工作法治

化、规范化水平.

我委赞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司法部意见.建议最高人民检察

院、司法部认真总结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中积累的成功经验,开

展立法论证工作,深入研究代表所提建议,广泛听取各方面意

见.我委将积极参与立法调研,根据工作进展情况,适时建议将

人民监督员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.

１５齐秀敏等３０名代表提出修改人民调解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１５５号).议案提出,人民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

发挥了重要作用,但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.

建议修改人民调解法,明确界定民间纠纷类型,做好与法院诉前

调解程序衔接,进一步完善调解协议相关规定.

最高人民法院表示,目前正研究起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

法立法建议稿,重点完善调解、仲裁、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、诉

讼、信访等协调联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,明确各政法单位化解

纠纷职责分工以及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等,内容基本涵盖了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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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关于修改人民调解法建议的有关内容.下一步,将在立法建议

稿中充分吸收代表议案所提出的建议,并继续会同司法部推动形

成 “社会调解优先”工作格局,共同推进诉源治理.

司法部表示,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以来,人民调解在组织形

式、队伍结构、工作机制、效力保障、指导管理、调解的纠纷类

型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实践中很多行之有效的创新经验

和做法需要上升为法律规定,一些突出问题也需要通过修法予以

进一步明确和规范.

我委赞同最高人民法院、司法部意见,将会同有关方面,统

筹研究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相关立法问题,认真研究代表议案

所提意见建议,推动适时将人民调解法修改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

立法工作计划.

三、５件议案提出的４项立法,有的可待相关制度优化调整

后,再研究制定法律问题,有的可在相关立法中统筹研究

１６汤维建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制定司法建议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２３７号).议案提出,司法建议包括审判建议和检察建议,是

司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能的重要方式,但既不能要求被建议单位和

组织必须遵照执行,也不能依职权强制执行.建议将司法建议法

列入立法议程积极推进,采用 “总则＋分则”立法模式,确立司

法建议的若干重要制度和运作机制,将司法建议工作纳入人大监

督范畴.

最高人民法院表示,将司法解释中有关司法建议的规定上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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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法律,有利于提升司法建议工作质效.建议积极开展立法调

研,总结实践经验,适时将制定司法建议法纳入立法规划.最高

人民检察院表示,检察建议制度正在优化调整,特别是检察建议

的种类以及与检察意见的区分等问题正在认真研究,而且检察建

议与司法建议差异明显,难以统一规定.现有司法解释能够满足

实践需求,建议待相关制度优化调整后再考虑立法.

我委认为,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分别制定多个

司法解释和司法规范文件,对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作了较为明确

的规定,基本满足司法实践需要.建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

检察院结合工作实际,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提出的建议,强化对下

指导,进一步完善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制度.

１７江帆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制定法律服务监督管理法的议案１

件 (第２２号).议案提出,以律师服务为核心的法律服务业为我

国法治建设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,但个别法律服务主体

偏离法律服务的本质,虚假宣传、超范围经营等现象频发.建议

制定法律服务监督管理法,将各类法律服务主体纳入统一管理,

建立健全法律服务体系,明确法律服务质量标准,强化法律服务

主体法治宣传责任,满足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.

司法部表示,目前,公共法律服务各个领域监督管理方面的

法律法规基本完善.代表提出的制定法律服务监督管理法的议案

具有重要参考价值,司法部将进一步研究专门立法相关问题.国

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,２００４年５月,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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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印发 «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»,取消了

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设立审批,后续没有及时明确相关经营主

体的管理规范和要求.代表议案所反映的问题很有借鉴意义,法

律咨询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确应加强,建议按照 “谁审批、谁监

管,谁主管、谁监管”原则,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职责,市场

监管部门将按照职责做好相关工作.

我委认为,在公共法律服务领域,目前已制定人民调解、法

律援助、公证、仲裁、律师等法律法规,为公共法律服务监督管

理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.随着法律服务需求不断增加,法律服务

事业发展迅速,代表议案反映的个别法律服务乱象,严重扰乱法

律服务市场秩序,应加强规范管理.建议司法部等相关部门认真

总结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,结合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制机制改

革,统筹推进制度完善.我委也将参与相关法律起草和修改工

作,加强对有关问题的研究,推动完善法律服务监督管理制度.

１８罗卫红、崔荣华等６６名代表提出制定反网络暴力法的

议案２件 (第９６、２７７号).议案提出,当前由网络暴力引发的

严重不良事件频发,但由于缺乏统一定义和规范,防治效果不

佳.建议制定反网络暴力法,明确网络暴力行为的定义和范畴,

加大对网络暴力行为的处罚力度,建立网络暴力受害者的救济机

制,明确各方法律责任等.

公安部表示,网络暴力严重影响网络秩序,影响人民群众安

全感.近年来,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网络治理领域法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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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,严厉打击各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,多维度推进互联网监管

执法工作.下一步,将认真研究代表所提意见建议,加强调查研

究,进一步推动完善网络暴力治理法律制度.

我委赞同公安部意见.建议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,进一步加

强网络暴力治理,营造清朗网络环境.同时,系统总结已经出台

的涉网络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的执行情况,认真研究代表的意见

建议,结合工作实际,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,并就制定专

门的反网络暴力法加强研究论证.

１９高继明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制定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

监督工作的决议的议案１件 (第４２号).议案建议全国人大常委

会根据 «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

见»,研究制定 «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

议».

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,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仍然存在

法律监督刚性不足、调查核实权保障不足、法律监督范围有待进

一步明确等问题,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决议、决定增强了

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实效,为在国家层面完善相关立法积累了

经验.建议对制定决议作进一步研究论证.

我委认为,民事诉讼法、刑事诉讼法、行政诉讼法、人民检

察院组织法等多部法律均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作出明确

规定.«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»

对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作用、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、加强队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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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和组织保障等作出明确部署.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贯彻落

实 «意见»部署要求,破解制约法律监督作用发挥的体制机制问

题,在修改相关法律时提出意见建议.

四、１件议案提出的１项监督,建议待法律修改后,再研究

开展执法检查问题

２０江帆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开展监察法执法检查的议案１件

(第４３号).议案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监察法实施情况执法

检查,促进监察机关依法正确高效行使监察权,推动监察法不断

发展完善,保障反腐败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.

监察法修改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,

法律修正草案已提请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.我委将继续

参与此项立法工作,会同有关方面认真研究解决议案提出的法律

实施中存在的问题.建议待法律修改完成并施行一段时间后,再

研究适时开展执法检查问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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